
既  有  建  物  申  請  接  水  電  需  具  備  文  件 

(105.9.21) 

1 戶籍膽本 
可由戶役政資訊系統中查詢戶籍資料或領有 

本府民政局核發之寺廟登記證者免檢附。 

2 門牌證明書 

門牌初編日期需為民國83年以前，若初編日

期為民國84年以後，則需另檢附83年以前航

測圖以資判斷是否屬83年以前既存違建。 

3 身份證影本 申請人身份證正、反面影本1份 

4 申請書 申請人為戶籍內人員。 

5 切結書 切結人為申請人。 

6 接水電範圍圖 
申請水電建物接水電範圍圖(1/100平面

圖)，一式四份，可影印。 

 


